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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日間部畢業製作實施辦法 

8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訂定(87.05.07) 

8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88.05.04) 

8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90.03.28) 

9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91.04.17) 

9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92.04.08) 

9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93.04.14) 

9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94.04.20)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95.04.12)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95.11.07)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97.03.11)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98.05.05)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99.05.25)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100.04.19)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101.04.10)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101.11.06)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102.01.08)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102.12.12)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104..01.23 )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104.11.17)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105.12.06)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改(106.12.05)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改(107.12.04)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改(108.11.19)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109.11.10)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110.12.14)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112.11.14) 

第一條  為有效評量本系學生之專業能力，充實學生與規範本系日間部四技畢業班學生修習「專案

設計企劃、專案設計與服務學習、專案設計實務」（以下簡稱本課程），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須修畢本系專業必修與選修總學分達 60學分(含)以上始可執行本課程(轉學生 50學分)。 

第三條  本課程之實施分為兩個部份，一部份為畢業製作，佔總成績百分之七十；另一部份為專業

證照與校外專業競賽（含學術發表）之積分，佔總成績百分之三十。 

第四條  本課程以主題系列之實務設計製作為實施方式，其規定如下： 

一、不可跨模組： 

1.製作主題：主題分為 9類別：(1)視傳專題研究類、(2)互動媒體類、(3)動畫類、

(4)形象設計類、(5)包裝設計、(6)書籍設計類、(7)創意商品、(8)

基礎(主題)研究或實驗類、(9)主題行銷設計類，各類別製作要求及規

範，如附錄一。 

2.人數限制： 

(1)視傳專題研究類：1~2人。(2人合作者，須由雙方指導老師同意) 

(2)互動媒體類及動畫類：3~6人。 

(3)形象設計類、包裝設計、書籍設計類、創意商品、基礎(主題)研究或實驗類

及主題行銷設計類：2~5人。 

二、可跨模組： 

1.製作主題：依專案目標整合規劃處理，建議方向(1)數位行銷設計類。(2)跨媒體

實驗設計類。(3)互動媒體類及動畫類。(4)品牌類、包裝類、平面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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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類。(5)其他，要求及規範，如附錄一。 

2.人數限制：每組人數 4-6位。(至少 2位視覺企劃設計組、2位數位媒體設計組) 

3.必須提出「跨模組申請書」(如附件 1)，提送系務會議審核評估，通過可跨模組，

未通過則反之。 

三、如主題內容配合各類院系專案計畫 (如大專生科技部專案、設計學院跨系學程、國

際競賽計畫、產學合作專案計畫等)，或特殊情況者(檢具相關證明)，分組不受上列

限制，但得提相關資料經系上審查通過後實施。 

四、課程開始前一學期(大三上)之期中考後辦理說明會，開始分組選擇製作類別，分組

資料繳交期限，視各主題提案書的規定。 

第五條  本課程之授課指導方式規定如下： 

一、本課程授課指導方式各類別採個別實務指導為原則。 

二、指導老師由系上所有老師出任，每組配置 1位指導老師。 

三、不跨模組： 

1.互動媒體類、動畫類及視傳專題研究類在繳交「主題提案單」前(如附件 2~3)，

先跟指導老師面談(3個志願指導老師)，面談的指導老師需在「主題提案單」上簽

名確認，始繳交「主題提案單」，其他類別則先繳交「主題提案單」(如附件 4)。 

2.各組指導老師皆於大三上期末確定配置指導老師。 

四、跨模組： 

先填寫「跨模組申請書」，然後找指導老師面談(3個志願指導老師)，面談的指導老

師需在「跨模組申請書」簽名確認，始繳交「跨模組申請書」，提送系務會議審議。 

五、全數組員每週須與指導老師會面研討，並填寫指導紀錄表後繳至系辦建檔，每學期

無故缺席達五次者即視為本課程不及格論。 

六、畢業班導師有義務協助溝通、協調學生畢業專題、展覽、出版專刊及參賽等相關事

項。 

第六條 本課程審查方式，另訂定「畢業製作審查要點」，詳細說明每次審查的時程及審查進度及評

分項目等。 

第七條  本課程之組別與指導教師變更規定： 

一、製作類別異動：填寫畢業專題異動申請單，經指導老師親自簽名通過，提案內容進

度須達到該次審查的進度及標準。四年級上學期開學 2 週後，即不得

再變動。 

二、組員異動：填寫畢業專題異動申請單，經新舊指導老師親自簽名通過後始可變更。

四年級上學期開學 2 週後，即不得再變動。 

三、除非製作類別異動申請通過，由系上重新配置指導老師，否則指導老師不得異動。 

四、若有個案特殊情形，由指導老師提送系務會議審議。 



3 

 

第八條  本課程之成果展覽規定： 

一、本課程必須以線上展覽的形式公開展出，另訂線上展覽的相關規定，提系務會議核

備後實施，否則視同未完成。視傳專題研究類除外，其另規劃校外投稿或參加國際

競賽。 

二、本課程必須參加「新一代設計展競賽」，初選送件前，須將參賽相關資料送指導老師

審核，指導老師親自簽名於確認單後，繳交至系辦，始可寄件，未參加者，視為本

課程未完成。 

三、如配合全班統籌參加新一代設計展，需通過校內展審查，經費由全班統籌；獲新一

代設計競賽入圍者及由系上遴選出之優秀組別，得以實體展示作品，其他未獲選之

組別得以影像播放展示。 

第九條  本課程必須出版專刊(紙本)及數位媒體光碟及各組須繳交符合系上規定之設計報告光碟

(包括成果報告書、主作品、周邊產品、展場照片等)，若未繳交之組別，本課程視為未

完成。 

第十條  專業證照與校外專業競賽（含學術發表）之積分採計方式規定如下： 

一、專業證照採計時間至畢業當學年之四月份為止，凡持有本系認定之專業證照，均可

依據證照積分採計表計算積分，最高上限三十分。(參照附錄二) 

二、校外專業競賽成果採計時間從入學本系開始，至畢業當學年之四月份為止，期間凡

參加各類校外專業競賽評比之獲獎與獲選成果，均可依據校外專業競賽成果積分表

計算積分，最高上限三十分)。(參照附錄二) 

三、專業證照與校外專業競賽成果之總積分，合計最高上限為三十分，相當於專題設計

總成績三十分。 

四、本系學生持有證照、競賽獲獎或學術發表，須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至系辦公室登錄建

檔，以便日後核算。 

第十一條 畢業製作之原始成績未達六十分者，無論證照與比賽積分多寡，皆須延畢，並重新執行

畢業製作；而畢業製作成績已達六十分，但因專業證照與校外競賽成果之總積分不足，

而導致畢業製作總成績未達六十分者，亦須延畢補足積分，但不須重新執行畢業製作。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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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製作類別 要求及規範 

不

跨

模

組 

視傳專題研

究類 
1.資格要求：預備直升本系碩士班者，或提出申請大專生科技部專案計畫者⋯。 

2.製作：學術研究報告與創作報告。  

3.成果作品呈現及要求： 

(1)學術研究報告：以論文型式投稿於國內外研討會(每人須以第一作者投

稿一篇)。 

(2)創作報告可擇下列其中一種： 

A.參加國際競賽(獨立製作或 2人合作，可配合系上規劃參賽) 

B.入選參展國內外審查制的展演(每人至少一件，檢附參展證明) 

C.以論文型式投稿於國內外研討會(每人須以第一作者投稿一篇)。 

(3)預備直升本系碩士班者，必須於大四畢業前報名申請本系碩士班招生。

如未完成報名申請，視同未通過本課程。 

(4)申請大專生科技部專案者，成果報告書須投稿國內外研討會，未投稿

者，本課程視同未通過。 

互動媒體類 1.製作內容: 網站設計與規劃、互動式電子書、數位媒體視覺創作、互動遊

戲設計、虛擬實境（VR）及擴增實境（AR）。 

2.成果作品呈現及要求： 

(1)多媒體企畫書。 

(2)完整的電腦多媒體作品/網站。 

(3)光碟外包裝設計。 

(4)配合主題文宣海報 

(5)金點新秀設計獎、紅點國際競賽、台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及互動媒

體相關競賽參賽資料 

(6)主題網站。 

動畫類 1.製作內容：3D電腦動畫、2D電腦動畫、手繪動畫、停格動畫、動態圖像等。 

2.成果作品呈現及要求： 

(1)動畫影片：長度 2分鐘以上（不含片頭片尾），解析度 1920X1080像素（FHD）

並使用 MPEG-4 AVC (H.264)壓縮編碼。 

(2)動畫專題企劃書。 

(3)光碟外包裝設計。 

(4)配合主題文宣海報 

(5)金點新秀設計獎、紅點國際競賽、台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及動畫相

關競賽參賽資料 

(6)主題網站。 

形象設計類 1.製作內容：企業、機構、品牌或活動識別設計。 

2.成果作品呈現及要求： 

(1)標誌或主視覺，及識別系統基本元素的設計與規範 

(2)VI系統與實品的應用設計(成品)。 

(3)配合主題文宣海報。 

(4)金點新秀設計獎、紅點國際競賽及台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 

(5)主題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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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類別 要求及規範 

不

跨

模

組 

包裝設計類 1.作品內容：具明確主題且符合 3R原則之商業性或實驗性包裝設計。 

2.成果作品呈現及要求： 

(1)包裝展開圖。 

(2)個裝包裝（內包裝）。 

(3)集合式包裝（外包裝）。 

以上(1)~(3)系列性之包裝設計(至少 2大系列)。 

(4)配合主題文宣海報 

(5)金點新秀設計獎、紅點國際競賽及台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 

(6)主題網站 

書籍設計類 1.製作內容：以書籍形式之主題性視覺傳達設計；建議以現有主題內文為原

則，強調圖像與文字創意的傳達設計，型塑版面與裝幀之風格

特質。 

2.成果作品呈現及要求： 

(1)單本至少B5尺寸(17x25cm)48頁以上。若為套書則每本頁數可酌減，須正式印刷輸出

並裝幀3本(套)以上(視展出空間彈性調整)，手工創意書則另要求製作精緻度。 

(2)若為繪本類:插畫繪圖或圖像原稿至少要 24張 A3。 

(3)包裝紙(盒、袋)、藏書票等週邊設計項目，其餘週邊相關產品設計可自行斟酌

補充。 

(4)配合主題文宣海報 

(5)金點新秀設計獎、紅點國際競賽及台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 

(6)主題網站 

創意商品類 1.製作內容：應用文化資源開發的生活用品童玩、遊戲、棋具、藝術商品、

公仔…等。 

2.成果作品呈現及要求： 

(1)系列產品 

(2)周邊設計，完整的包裝、說明與宣傳物 

(3)企劃書(12字級，不含封面至少 20頁內容，設計亦需符合系上設計美感

(視覺設計之專業要求)等。 

(4)背板說明海報。 

(5)配合主題文宣海報。 

(6)金點新秀設計獎、紅點國際競賽及台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 

(7)主題網站 

基礎(主

題)研究或

實驗 

1.製作內容：基礎(主題)研究或實驗之設計與應用。 

2.成果作品呈現及要求： 

(1)基礎(主題)研究或實驗之設計成果 

(2)研究或實驗之設計成果的應用設計物 

(3)研究或實驗之成果報告書(12字級，不含封面至少 20頁內容，設計亦需

符合系上設計美感(視覺設計之專業要求)等。 

(4)背板說明海報。 

(5)配合主題文宣海報。 

(6)金點新秀設計獎、紅點國際競賽及台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 

(7)主題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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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類別 要求及規範 

不

跨

模

組 

主題行銷

設計 

1.作品內容：企業、機構之主題性行銷活動或推廣設計。 

2.設計項目：(1)行銷媒介之各設計項目(各式成品需含動態圖文或影片)。 

(2)完整的行銷設計企劃書。 

(3)配合主題文宣海報。 

(4)金點新秀設計獎及紅點國際競賽海報。 

(5)主題網站。 

跨

模

組 

畢業主視覺

類 

1.製作內容:畢業專題視覺形象、媒體製作、展場規劃、展覽活動、行銷宣傳、

溝通執行等，主視覺形象組應配合畢籌會需求製作各式媒

體。 

2.成果作品呈現及要求： 

(1)視覺形象：視覺形象設計 

(2)平面媒體：畢製專刊海報、邀請卡、畢製專刊（含光碟）編輯、估價、

印刷 

(3)數位媒體：形象動畫、宣傳影片 

A.Youtube頻道（上傳該屆形象動畫、宣傳影片等；各組動畫、

介紹、宣傳影片。離校時繳交帳密給系上） 

B.Facebook社群網站（公告、行銷、文宣：放置電子傳單與

文宣圖文、記錄、回饋：上傳各展覽照片、影片；獲獎文

宣、照片、影片。離校時繳交帳密給系上） 

C.畢製網站（該屆畢製整體性網站，連接上述重要媒體，亦

連接各組專題網站。離校時繳交帳密與離線光碟版本給系

上） 

(4)展場規劃：校內展(3月份校慶─設計大樓 1樓展示廳)及校外展（台中地

區：全班、新一代設計展：甄選) 

A.校外展覽空間規劃（空間規劃平面配置圖、招待門面空間

規劃、門面 logo與重要圖文、門口影視螢幕、動畫公播空

間規劃、各區空間情境模擬圖、線上虛擬展規劃） 

B.場地與設備租借、協尋贊助廠商 

(5)展覽活動：校內外展覽的活動規劃、協調與執行 

(6)行銷宣傳：各階段宣傳活動（校內外展應增加規劃主動式、病毒式、互

動式行銷活動：非傳統媒體傳單式文宣）、互動媒體活動規

劃、周邊宣傳物與產品 

(7)溝通執行：A.協調執行畢製提案（提案企畫書、分組、順序、場地、設

備、茶點、計時等）、形象展場溝通、宣傳溝通(紙本、網

站…)。 

B.下學期比賽時程、訊息 

(8)金點新秀設計獎、紅點國際競賽及台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 

 

 製作類別 要求及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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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模

組 

除了原不

跨模組的

類別外(至

少有平面

群及數位

群的類

別)，可自

行增加 

 

須符合不跨模組原有製作類別要求呈現外，需再增加： 

(1)主要傳播媒體的設計表現需彰顯跨模組思維與技術。 

(2)多樣媒介的應用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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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朝陽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四年制證照與專業表現成果積分採計標準 
95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訂定(95.10.03) 

96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97.01.15) 

98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修正(99.01.20)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正(107.10.16)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修正(107.12.04)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修正(108.12.24)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109.11.10)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修正(110.12.14) 

111學年度第 2學其弟 3次系務會議修正(112.05.16) 

一、 基本門檻：有達到以下規定的門檻，即可得到 15分積分 

年

級 

競賽/證照名稱 配合課程 備註 

一 資訊能力：ACP Photoshop / TQC 視

覺設計領域 
數位繪圖設計(1下) 必備門檻，不算積分 

二 視覺設計相關競賽 視覺傳達設計(上)  

視覺傳達設計(下)  

時報金犢獎 創意文案 視覺企劃設計模組 

三 時報金犢獎 動態圖像製作 數位媒體設計模組 

德國紅點比賽 整合設計 視覺企劃設計模組 

台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 整合設計 

全國技專動畫競賽培訓組 數位專案製作 數位媒體設計模組 

四 德國紅點傳達類比賽 專案設計實務  

金點新秀設計競賽 專案設計實務 

台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 專案設計實務 

全國技專動畫競賽直接參賽 專案設計實務  

數位媒體設計模組：

選五選一 

 

放視大賞 專案設計實務 

金穗獎 專案設計實務 

阿哈姆特 專案設計實務 

其他 專案設計實務 

以上的基本門檻由授課教師控管，佐證資料(電子檔)由授課教師整理交給系辦審核(學生參賽

名單/競賽簡章/報名表/作品/獎狀-有獲獎者，另行再加分)，始認定基本門檻的積分。 

備註：若配合課程有缺一項競賽，請同學自行找類似競賽項目補齊，若未補齊，缺一競賽項目

基本門檻積分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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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加分部分：最高上限 15分 

(一)證照部份積分：(檢附電子資料：證照電子檔) 

證照

名稱 

1.勞動部相關證照

-甲級 

1.勞動部相關證照

-乙級 

2.動畫與視訊類相

關證照 

1. TQC+視傳設計領

域類相關證照 

2.ACA相關證照 

1.勞動部相關證照

-丙級 

2.TQC 文書處理與

系統類相關證

照 

積分 15分 10分 5分 3分 

(二)專業競賽積分：(檢附電子資料：作品、簡章、報名表、獎狀或得獎公文) 

1.只要有參加校內外(國際)專業競賽未獲獎者，3件競賽作品，即可採計積分 1分，以

此類推。 

2.獲獎加分認定標準 

教育部認定的國際競賽 15分 

(第一等) 

13分 

(第二等) 

10分 

(第三等) 
─  

得獎名次 

主辦單位分類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其他獎項 入圍 

其他國際性競賽/展覽

(有審查機制通過者) 
10分 8分 6分 4 分 3分 

縣市級以上機關或全國

性組織 
5分 4分 3分 2 分 1分 

鄉鎮機關或地區公民營

單位/ 
4分 3分 2分 1 分 ─ 

校內競賽/系上聯合評

圖甄選 
3分 2分 1分 ─ ─ 

(三)其他部份： 

1.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10分(附電子資料，報名表、計畫書等)。   

2.其他特殊專業榮譽表現(附電子佐證資料，提系務會議認證決議)。 

三、 以上總積分，合計最高上限為 30分(進 20分)，相當於專題設計總成績 30分(進 20分)。其

累積採計積分至畢業當學年之 4月份為止。 

四、 轉學生積分計算方式：除了大一的資訊能力外，其他基本門檻規定依照轉入的年級扣除已抵

免配合的課程。 

五、 攝影相關競賽，最多僅承認 10件(約 3分)。 

六、 本積分採計標準實施從 106 學年度入學生始算起。 

七、本採計標準經系務會議通過，修正時亦同，並於公布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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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學年視覺傳達設計系日間部第       屆畢業製作 

 跨模組申請書 
 

 項 目 內   容 

1 組員(4-6人) 

(至少平面組 2位+數位組 2位) 

平面組或數媒組-學號/姓名  

(範例數媒組- 11018001/王大同 

1. 

2. 

3. 

4. 

5. 

6. 

2 議題條列簡述 

(200 字以內) 

(動機目的、問題定義、何種視傳

專業之解方？) 

 

 

 

 

 

3 製作類別：不限  
依專案目標整合規劃處理，建議方向如

下: 

＊畢業主視覺類 

＊數位行銷設計類。  

＊跨媒體實驗設計類。 

＊動媒體類及動畫類。 

＊品牌類、包裝類、平面類、文創類。 

＊其他 

 

 

 

 

4 作品呈現與要求: 

須符合不跨模組原有製作類別要

求及規範外，需再增加(建議)： 
＊主要傳播媒體的設計表現需彰顯

跨模組思維與技術。 

＊多樣媒介的應用與整合。 

 

5 受訪後，有意願擔任 

指導老師者簽名 

(最多 3 位簽名) 

 

 

 

6 
指導老師志願 

(學生填寫) 

志願 1 志願 2 志願 3 

   

審合結果 □通過 ，補充說明： 

 

□不通過，原因說明： 

 

說明： 

★人數限制：每組人數 4-6位。(至少 2位視覺企劃設計組、2位數位媒體設計組) 

★本單子用電腦繕打後，傳到系辦：visual@cyut.edu.tw。 

★至少諮詢一位老師，完成諮詢指導老師簽名後，將本單紙本，於大三上期末考最後三天前送至系
辦(作為分配指導教師之參考依據)，送系務會議審議通不通過，不通過者以利有時間再找組別。 

mailto:visual@cy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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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學年視覺傳達設計系日間部第       屆畢業製作 

數位媒體設計模組主題提案單 

項目 內   容 

組員(3-6人) 

(學號+姓名) 

1  2  3  

4  5  6  

製作類別 
內容說明 

(至少 100字) 
特色與成果 

□ 3D 動畫  □ 2D 動畫    

□停格動畫 □遊戲設計 

□VR(虛擬實境) 

□AR(擴增實境) 

□網站設計 □其他   

  

□ 3D 動畫  □ 2D 動畫    

□停格動畫 □遊戲設計 

□VR(虛擬實境) 

□AR(擴增實境) 

□網站設計 □其他   

  

□ 3D 動畫  □ 2D 動畫    

□停格動畫 □遊戲設計 

□VR(虛擬實境) 

□AR(擴增實境) 

□網站設計 □其他   

  

受訪後，有意願擔任 

指導老師者簽名(最多 3

位簽名) 

志願 1 志願 2 志願 3 

   

 

說明： 

★人數限制：3~6人(不可跨跨組)。 

★本單子用電腦繕打，至少構思 2個主題，主題超過可自行增加，傳到系辦：visual@cyut.edu.tw。 

★媒體類型（以下填寫參考用，可自行撰寫與說明）：3D動畫、2D動畫、偶動畫、網站設計、電子

書、遊戲設計、互動媒體、全景動畫/影片、立體視覺動畫/影片、擴增實境、投影光雕、互動

展示、行動媒體設計 

★諮詢老師：黃俊明、林佳鴻、馮偉中、郭原昌、陳合成、李其瑋 

★至少諮詢一位老師，完成諮詢指導老師簽名後，將本單紙本，於大三下開學前 1 週送至系辦，作

為爾後分配指導教師之參考依據。 
 

 

 

 

 

mailto:visual@cy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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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學年視覺傳達設計系日間部第       屆畢業製作 

視傳專題研究類研究主題提案單 

 

學號  姓名  

序號 研究題目 研究方向說明 

 

 

1 

 

 

 

 

 

 

 

 

 

2 

 

 

 

  

 

 

3 

 

 

 

  

指導老師 志願 志願 1 志願 2 志願 3 

簽名    

 

說明： 

★人數限制：1~2人(2人合作者，須由雙方指導老師同意)\ 

★至少構思 3個研究方向，本單子用電腦繕打，傳到系辦：visual@cyut.edu.tw。 

★至少諮詢一位老師，完成諮詢指導老師簽名後，將本單紙本，於大三下開學前 1 週送至系辦，作

為爾後分配指導教師之參考依據。 

mailto:visual@cy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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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學年視覺傳達設計系日間部第       屆畢業製作 

視覺企劃設計模組主題提案單 

 

項目 內   容 

組員(2~5人) 

(學號+姓名) 

1  2  3  

4  5    

製作類別 
議題 

(EX社會議題、環保議題…等等) 

主題內容說明 

(最多 100字) 

□形象設計類 

□包裝設計 

□書籍設計類 

□創意商品 

□基礎(主題)研究或實驗類 

□主題行銷設計類 

  

□形象設計類 

□包裝設計 

□書籍設計類 

□創意商品 

□基礎(主題)研究或實驗類 

□主題行銷設計類 

  

□形象設計類 

□包裝設計 

□書籍設計類 

□創意商品 

□基礎(主題)研究或實驗類 

□主題行銷設計類 

  

□形象設計類 

□包裝設計 

□書籍設計類 

□創意商品 

□基礎(主題)研究或實驗類 

□主題行銷設計類 

  

 

說明： 

★人數限制：3~5人(不可跨模組) 

★至少構思3個議題方向，本單子用電腦繕打，於大三下開學前1週傳到系辦：visual@cyut.edu.tw。 

mailto:visual@cyut.edu.tw

